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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材料清单
 
一、管理人
1. 管理人基本情况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历史沿革、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介绍、主要荣誉和历史投资业绩，GP不同时担任管理人的，需分别介绍）；
2. 管理人相关证件复印件、营业执照正副本；
3.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身份证明；
4. 管理人的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
5. 管理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6. 管理人获得的荣誉证明；
7. 管理机构投资、内控、财务等制度；
8. 储备投资项目列表。
9. 一个已投项目工作底稿。
10.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记录名单。提供截图证明。

二、管理团队
1. 管理机构管理层成员及核心投资、风控人员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简历、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
2. 提供高管成员无犯罪证明；
3. 基金拟任关键人过往履历。

三、业绩指标
1. 申请人与地市级地方政府合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经验。提供申请人相关政府引导基金案例数量及简况。
2. 申请人行业资源和产业招引能力。提供与国家级、省级行业协会或央企成功合作案例。
3. 申请人成员投资业绩。申请人管理的基金所投项目简况及近五年内成功退出的案例。
4. 申请人区域服务能力。申请人已在或承诺选中后在茂名设置固定办公场所并配备稳定的管理团队。
备注：申请人须如实提供以上材料，提供不符合条件的材料或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取消申请资格。


4、 产业引导基金运营方案
1. 根据茂名市产业情况及引导基金组建要求，提出产业引导基金运营方案、建议。
2. 拟推荐投资项目清单（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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